参评人员考场纪律

    1.参评人员必须在规定的时间持身份证原件报到，迟到视为放弃。 

2.进入候考室前，要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，将手机等电子产品统一保管。

3.答辩人员须接受封闭式管理，在候考室保持安静，不得大声喧哗，不允许随意出入候考室，需到卫生间的，应依次在工作人员监督下到指定卫生间。

4.答辩时，除身份证外，其他物品一律不得带入答辩室。不得以任何方式向考官透露本人的姓名、工作单位等工作信息，违者按答辩成绩零分处理。答辩时间为7分钟, 其中，前2分钟为思考时间，后5分钟为答题时间。思考完毕可提前作答，答辩截止时间还有1分钟时，工作人员将会提醒，答辩时间到，必须立即停止作答。

5.答辩结束后，立即离开，不得返回候考区与未答辩人员交谈，不得将试题内容泄露给其他考生，不得向工作人员询问任何有关答辩结果的事项。 

6.严肃答辩纪律，参评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取消其答辩资格或答辩成绩作无效处理，取消两年评审资格。

 (1)未在规定时间上交手机等通讯工具的； 

 (2)由他人代考的；

 (3)等候答辩期间不服从工作人员管理，随意喧哗、吵闹， 情节恶劣的；

 (4)严重扰乱答辩考场及有关答辩工作场所秩序的；

 (5)有其他违纪舞弊行为的。

